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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一、交易概述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

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所持有中新交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交通”）14.5455%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0日披露的《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97）。

二、交易进展情况

2025年 11月 20日起，公司持有中新交通 14.5455%的股权于新疆产权交易

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挂牌，现已达成交易

意向，确定新疆盛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鑫投资”）

成为前述交易标的受让方，公司已与盛鑫投资签订《新疆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合

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股东会审议。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盛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3.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建国路街道丽景社区南公园西路滨

湖丽景尚城 5幢 5层 22号

4.注册资金：1,120万元人民币



5.注册号：652301029113908

6.执行事务合伙人：杨胜勇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刘敬江 190.00 16.9643
2 黄美 176.00 15.7143
3 张海河 142.00 12.6786
4 颜志群 137.50 12.2768
5 吴世杰 134.50 12.0089
6 陈玉芹 132.00 11.7857
7 于小宇 117.50 10.4911
8 王和才 80.50 7.1875
9 杨胜勇 10.00 0.8929

合 计 1,120.00 100.00

9.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盛鑫投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新疆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双方

转让方（甲方）：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新疆盛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产权交易标的

公司持有中新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4.5455%的股权

（三）交易价款及支付

1、转让价格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或公开竞价结果；或协议转让之批准文件），甲方将本

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写）：捌佰捌拾贰万叁仟捌佰元（即：人民币（小

写）8,823,800.00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转让给乙方。乙方按照要求支

付的保证金 3,490,000.00元，折抵为转让价款的一部分。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及期限



乙方采用货币一次性付款方式，将扣除保证金的剩余转让价款在本合同生效

后 5个工作日内汇入新疆产权交易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四）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1、甲方应在【乙方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及相关交易费用后 30个工作日】

内，将转让标的办理工商变更登记至乙方名下并与乙方进行标的企业的移交，乙

方积极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2、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甲乙双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期间为过渡期，甲

方对标的企业及其资产负有善良管理义务。甲方应保证和促使标的企业的正常经

营，过渡期内标的企业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

善处理。过渡期内，甲方及标的企业保证不得签署、变更、修改或终止一切与标

的企业有关的任何合同和交易，不得使标的企业承担《资产评估报告书》之外的

负债或责任，不得转让或放弃权利，不得对标的企业的资产做任何处置。但标的

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的除外。除非甲方未尽足够的善良管理义务，标的企业有关资

产的损益均由乙方承担。

3、如因政府政策原因不能在商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项下产权过户，本合同

解除，交易价款退还乙方（不计息）。

4、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由乙方按标的企业章程的相关约定以股东身份对

标的企业的全部债权及债务负责，除甲方作为标的企业债权人或债务人的情形外，

标的企业一切债权债务均与甲方无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若本次产权转让导致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子企业失去标的企业实际控制权

的，乙方应当在本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办理工商、字号等变更登记。

乙方应监督并督促标的企业不继续使用上述字号、经营资质和特许经营权等无形

资产，不继续以国家出资企业子企业名义开展经营活动。甲方应监督并督促乙方

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五）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方及/或其代理机构的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在新疆产权交易

所备案之日起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除外）。

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对本合同内容的变更或补充应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并作为本

合同的附件。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剥离非核心资产，公司将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运营效率，降低管理

成本，增强抗风险能力。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聚焦核心业务赛道，增强战略执

行的集中度，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公司将根据双方《新疆产权交

易所产权交易合同》约定及新疆产权交易所业务办理流程完成交易价款划转、产

权过户及产权交割等相关事宜。同时，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中

新交通的股权。本次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新疆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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